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生態保育公益信託基金補助計畫申請表附件一

	一
、
申
請
計
畫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        (由受理單位填寫)

	
	計畫用途（單選）
	□推動中油公司生產營運或工程等重要設施所在地相關之生態保育研究、生態復育及環境教育工作，優先支用於第三天然氣接收站開發範圍所在之縣市。
□推動臺灣地區(含離島地區)環境保護及生態保育研究作為、建設健康永續環境、促成高環境品質及環境教育之必要措施或相關計畫事項。

	
	棲地類型
	□海洋     □潮間帶     □濕地     □河川     □森林     □農田

	
	計畫類別
	□生態調查      □棲地復育      □環境教育      □其他

	
	計畫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計     年     個月）

	
	單位名稱
	

	
	通訊地址
	

	
	計畫主持人
	聯絡電話

	
	計畫聯絡人
	聯絡電話

	
	計畫總經費
	仟元
	補助款
	仟元(  %)
	自籌款
	仟元(  %)

	二、適用法令：「經濟部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管考作業注意事項」、「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生態保育公益信託基金作業及運用要點」、「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等規定

	三、附件名稱及份數(所附文件如為影本，請加蓋公司/機關及負責人印章，並註明與正本相符)
1.計畫書：一式15份(另含電子資料檔1份)
2.受補助單位聲明書：1份
3.登記或設立證明文件影本：1份
4.最近一期或前一期完稅證明(或繳款書)或免稅證明影本：1份
5.申請計畫屬政府機關、公立研究機關及公立大學院校提出者，得免檢附3.及4.文件。

	四、同意書：
1.申請者同意提出之計畫若不屬「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生態保育公益信託基金作業及運用要點」規定之生態保育範圍時，中油公司得以退件方式辦理。
2.申請者有義務回應生態保育公益信託基金管理諮詢委員會之審查意見。 

	五、承諾書：
1.申請者於執行本基金計畫時，二年內未曾有可歸責於申請者之解約紀錄。
2.申請者因履行本基金之補助契約，未曾經中油公司表示違約而不得提出計畫申請；或曾違約而經中油公司表示不得提出計畫申請之期間已屆滿。
3.申請者保證上列資料及附件均屬正確，並保證不侵害他人之專利權、專門技術及著作權等相關智慧財產權，否則願負一切責任。
4.除契約另有約定外，申請者同意中油公司於本計畫之著作權存續期間，就其著作財產權享有不限時間、地域、次數、非專屬、無償利用(包括重製、散布、公開傳輸、公開播送、公開口述、編輯、改作、公開演出等方式)、並得再轉授權第三人利用之權利，廠商承諾對本公司及其再授權利用之第三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機關(構)/公司及負責人印章)


註：1.送件地點：「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生態保育公益信託基金」(105008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315號7F)
2.聯絡電話：(02)8725-9998
3.送件時請備文，若無將不予受理。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